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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法律实务中需要进行法律解释时，常常会因解释标准选取的不同

而使一个法律条文产生不同意思的解释，进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

果。不同的解释标准的选取实质上是因对法律解释目的的认识不同而产

生的，这也是德国方法论中主观说与客观说两种学说的本质区别。本文

在介绍德国主观说和客观说的理论基础上试图通过剖析两种学说背后的

价值立场，结合实际案例和中国司法现状，对两种学说进行折中，得出

实践中应以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为最终目标，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对法

律解释方法采取不同的标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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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³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

种艺术。´
1
 

²²【德】萨维尼 

法律解释随着法律的产生而产生，是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相应的法律所做

的准备工作，它是当法律条文和事实之间出现不和谐时对二者的协调，也是实

践中不断适用、完善、健全法律的过程。³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功

能。´
2法律解释在实施法律和促进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有以

下几方面： 

第一，法律是概括的、抽象的，而实践中的问题总是具体的、特定的，所

以法律的适用需要法律解释将之由抽象变为具体，由概括变为特定。第二，³一

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同一法律规定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

理解，这时就需要对法律做出解释来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第三，立法注定是

http://www./s?wd=%25E6%25B3%2595%25E5%25BE%258B%25E8%25A7%25A3%25E9%2587%258A&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s?wd=%25E6%25B3%2595%25E5%25BE%258B%25E8%25A7%25A3%25E9%2587%258A&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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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第二部分将试图剖析采取不同的法律标准背后不同的价值观，通过对德国

方法论中的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分析试图找到两种学说的折中点，提出主观优先

说，并对三种学说进行评析；第三部分将结合中国的司法现状和现实需要试图

对两种学说的价值观进行折中，以正义为最终目的和尺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而选择最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次序。希望本文能为中国司法实务

中恰当、正确的适用法律解释提供一点启发。 

 

 

 

 

 

 

 

 

 

  





 

4 

1885 年美国出台的《禁止通过契约输入外国移民法》中规定：禁止国内任

何公司、合伙、法人社团以获得³任何方式的劳动和服务´为目的支付相关的费

用帮助或鼓励外国移民移居美国。之后，美国的一家教会为了宗教活动请了一

位英国的牧师到美国布道，并向其支付了一笔费用。政府发现后认为该教会违

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要对其进行处罚，教会自然不服，于是双方打起了官司。4
 

根据美国 1885 年的这部《禁止通过契约输入外国移民法》，美国禁止境内

的个人或组织有偿引进国外劳动力的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教会请外国教

士来布道的行为是否属于该法律规定的引进国外劳动力的情形。这时就需对该

条文进行解释，而因为对法律解释的目的的认识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意

见。一种意见认为法律解释的目的就是单纯的还原条文所能解读出的文字含

义，那么该行为属于该条文规定的情形，因为按照条文文本来看，教会的行为

确实违反了该条禁止性规定：第一，是教会邀请外国教士来的；第二，形式是

有偿的；第三，该外国教士在美国从事的是布道，应视为是一种服务行为，完

全与该法律条文本身所表达的意思吻合。但另一种意见却认为不能如此教条的

理解该条文，而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探究该条文背后的立法目的，该条产生的

背景是美国经济的衰退期，制定该法的目的是阻止国外普通劳动力的引入，降

低美国国内的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而教士来美国布道的行为并不会影响美

国当时的就业情况，所以不应把教会的该行为归为该法所禁止的行为。 

 

（三）房屋合建行为对法律解释的挑战 

 

房屋合建是在我国较为普遍的一种行为，指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土地使用

权，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资金，双方约定划分所建房屋的产权。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房屋所有权由土地使用权决定，而房屋的使用权未经

有关行政部门批准不得转让。而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有效的条件之一是合同

内容不得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房屋合建这种约定房屋所有权的行为暗含着私自

对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判定房屋合建合同的有效性时就需要对上述法律文本进

行解释，同样因为对解释目的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

法律的解释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还原当时的立法者的立法原意，绝不能抛开

其立法的原本意旨来寻求其含义。房屋合建行为实质上就是未经相关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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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民众的需求，不应对法律的适用过于死板，法律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赋予

其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含义，所以在此中情况下应对相关法律做变通解释从而认

定该合同有效。 

上述三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不同的人会选取不

同的解释标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法律解释的目的的认识不同，而这往往

将影响到最终的案件裁决。所以要真正解决实务中法律解释所面临的困境就需

要对法律解释的目的有明确深入清晰的认识。 

 

 

二、相关学说间的争论 

 

德国方法论中因对法律解释目的认识的不同而分为了主观说与客观说两派

观点。一些人认为法律解释应探究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事实意图，这便是德

国方法论中的主观说；另有一些人认为法律独立于立法者而存在，法律解释应

探究法律本身蕴含的正确的、恰当的意思，这便是与主观说相对应的客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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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体行为，是其中各个个体间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各个立法个体之间想要赋

予给其制定的法律文本的意思本身就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其后还会经过更多

的法律修订者的修订，所以立法者真正的立法原意根本就是无法寻求的。第

二，法律是产生于某个历史时空之下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过去的价

值判断并不一定适用当下。法律解释往往就是要弥补法律的滞后性、保持法律

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如果法律解释只单纯的探究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意图，则

将使法律解释无法发挥出促进法律发展的作用了。第三，寻求法律途径的帮助

是公民维护其自身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7当公民为自己的一项法律未规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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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因此案而多了一条规定：杀害被继承人的人应当被剥夺继承权。12
 

反对客观说的主要依据有：第一，法律文本没有自己的意思。所谓的客观

说支持者们所主张的法律文本的意思多是法律解释者自己的主观意思，而一旦

离开立法者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来解释法律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则无法保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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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主观说优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曾经引起社会上激烈的讨论

的四川泸州³二奶案´。所谓的³二奶´是否可以通过遗嘱继承到被继承人的遗

产？按照主观说，立法者当初规定遗嘱继承就是为了保证遗产能够按照被继承

人的意志得以分配，则该遗嘱应当有效，³二奶´可以遗嘱继承该遗产。但让³二

奶´取得遗产的结论无论如何是与中国当下的道德理念相冲突的，也是与中国一

夫一妻制的法律制度相矛盾的，此时，在做相应的法律解释时就应该首选客观

说以保证法律解释的正确性。不过此时需对为何弃主观说而适用客观说进行充

分的论证以确保客观说适用具有正当性。 

 

（四）主观优先说在实例中的应用 

 

对于³安乐死´案件，在中国当前老人的养老无法保证的社会环境下，如果

允许³安乐死´，则会极大的挑战中国伦理道德的社会底线。对此类案件适用主

观优先说，把对别人进行³安乐死´的行为解释为故意杀人无疑是符合中国当前

的现状的。 

而对于³房屋合建行为´，处于对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集体利益的保护，对

房屋合建行为是需要政府的监管的，私自签订这种合同的行为多是有损集体利

益的，所以，按照主观优先说，将这种行为解释成无效的也是最符合中国当前

现状的。 

但对于³教会违反《禁止通过契约输入外国移民法》案´中，面对如果严格

按照法律字面意思会使得裁判结果明显不公也不符合立法精神时，法律适用者

就应该首先适用客观说，探究法律背后的立法目的从而对法律做出符合其客观

目的新的解释，此时就应以实现法律本身的理性和正确作为法律解释的目的，

以得出真正符合法律精神和社会利益的法律解释。 

 

（五）小结 

 

主观说和客观说争论的实质其实是民主与法治之争、正当与合法之争、

权威与正确之争。16主观说强调立法原意，是对民主和权威的尊重，具有更强

的正当性，而客观说则更强调实现实质的法治和合法性，强调法律的适用的正

确性，其根本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仔细琢磨下，可

以发现其实二者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主观优先说在相对主义的指导思想下就将

                                                        
16
参见雷磊：《再论法律解释的目标²²德国主/客观说之争的剖析与整合》，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

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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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不尽相同，结果产生了不同的省份对³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认定标准不

一，甚至同一省份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对其的认定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平常对其

进行从严解释，司法人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如果案件特征不是特

别明显，就不将其界定为是³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在严打期间，对其解释的

界定就放的较为宽泛，旨在实现相应的政治目的或完成严打任务。此时，对法

律的解释就是为了满足少数当权者的利益而脱离了法律本身的目的。这也是这

些年来的³打黑行动´最后总是产生矫枉过正的非议的真正原因。而此时，通过

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们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法律更能体现民主，立法者

的立法原意应更多的被遵守和保留，所以在解释相关法律时应首选主观说，去

探求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若要对法律做出偏离立法原意的解释时必须要严格限

制，做出解释者必须要对其进行充足的理由说明。 

 

（二）主观优先说更能适应法律部门的细化 

 

现在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法律所涉及的领域也是越来越广泛，其在某

个领域的规定也是越来越细致，这也就意味着法律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深入

某个行业的内部。像证券法、拍卖法之类的法律，其内容必然要涉及到相关的

专业知识，而作为单纯的法律适用者如法官之类的人，其相关的某个专业领域

的知识储备并不一定充足，其在适用法律时做出的解释就有可能会忽略一些专

业因素，而导致解释的不恰当。例如 2014 年底宣判的周作人手稿案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 

周作人之孙称其祖父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在文革期间被红

卫兵从其家中抄走，后一直未归还，现该手稿 2012 年现身嘉德拍卖行，被神秘

委托人委托拍卖。周作人之孙认为其祖父原始取得该手稿的所有权，自己作为

祖父的继承人应为该手稿的所有人，遂起诉要求委托人归还该手稿。该案的争

议焦点最后落在了举证责任上，到底应该原告举证还是被告举证自己对手稿拥

有所有权上。原告认为手稿是祖父写的，上面有名字有笔迹，自己祖父原始取

得手稿的所有权，应由被告举证其是如何得到该手稿的；被告认为手稿是动

产，按照³谁主张，谁举证´和³占有推定所有´的原则，应由原告举证证明其拥

有所主张的权利。最终法官仅按照常规的人们对普通动产的认识和当下动产归

属的法律规定支持了被告的主张，要求原告举证证明其对手稿的所有权。然而

因为年代已久加上历史原因原告根本不可能提出有力的实体证据证明其对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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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治因素也会给法院施压，此种情况下产生的判决多会以客观说为依据对适

用的法律做出解释，其实际往往已经偏离了法律原意。这种实质上有违³法治´

的做法是绝对不利于法律进步的。 

 

（四）特殊情况下客观说的优先适用 

 

在通常情况下，在当下中国的法律语境下，在实务中进行法律解释时应

优先选择主观说。但这并不代表着对客观说的抛弃。例如在³刘海洋伤熊案´中

面对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或缺失，对刘海洋该行为认定存在的三种观点：第一种

观点认为刘海洋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341 条，构成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刘海洋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275

条，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第三种观点认为³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刘海洋的

行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此种情况下法律适用者只能通过探究如

何实现法律真正的正确性为目的来进行解释。首先，第三种观点是站不住脚

的。刑法的目的之一便是惩罚犯罪，刘海洋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对国家

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害，构成了犯罪。不能因为其行为比较少见，没有在刑法中

明确的规定就使其逍遥法外。其次，野生动物是指生存于自然状态下，由于物

种自身的原因、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或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有濒临灭绝危险的

野生动物物种，是指非人工饲养的各种动物。刑法中保护野生动物条款规定的

本意是防止行为人捕杀野生状态下的珍惜动物，以保证这些珍惜物种可以正常

的繁衍下去，以保证大自然的多样性。动物园里的动物已经完全处于了人的控

制之下，也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不应将其也解释为野生动物。那么，将刘海

洋的行为定性为³故意毁坏财物´是否恰当呢？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

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刑法规定此罪的目

的是惩罚那些侵犯他人所有权的行为。黑熊是属于动物园的，而动物园又是属

于国家的，将黑熊解释为公共财产应当说是恰当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将刘海

洋的行为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也是可以达到罪罚相当的。所以，从客观目的

http://baike./view/634891.htm
http://baike./view/65168.htm
http://baike./view/651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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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³目的是所有法律的创造者。´
18目的也是所有法律解释的创造者，在实践

中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应对主观说和客观说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二者不是

对立的，而是可以共存并互补的。虽然二者所实现的法律解释的目的不同，但

二者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即真正使法律得到公平、公正、恰当的应

用。 

本文以实务中所遇到的问题入手，对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优缺点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并试图对两种学说进行折中，提出主观优先说，以求找到解决实际问

题的真正方法。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法律语境，强权、民众不理智的色

彩仍较为严重，另外随着法律规定的领域越来越细化，专业性越来越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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